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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登记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1,716.70 万份
股票期权登记人数：513 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
则的规定，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基本情况
1、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9 年股权
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核实 <2019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 的议案》。 同日，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并对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发表了意见。

3、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公司官网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自 2019 年 8 月 24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
的异议。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监事会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和《关于向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
合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成就。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
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二、2019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9 年 11 月 28 日
2、行权价格：13.34 元 / 股
3、授予数量：1,716.70 万份
4、授予人数： 513 名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

司股票或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股票期权行权

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得超过 60 个月。
（2）等待期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36 个

月、48 个月。
（3）行权安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自获授股票期权之日起满 24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可行

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

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③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④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⑤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在上述各个行权期间因行权条件未成就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或递延至下期行
权，并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的股票期权。 在股票期权
各行权期结束后， 激励对象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 公司将予以注
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涉及两个考核年度，若两个年
度均完成业绩考核指标的，则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比例为 40%；若仅完成其中一
个考核年度业绩考核指标的，则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比例为 20%，另外 20%由公
司注销，而第二、三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比例分别为 30%、30%。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的完成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票期权的授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票期权名称：环旭电子期权
2、股票期权代码（分三期行权）：0000000415、0000000416、0000000417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4、本次授予登记的人员及数量：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数量（万
份）

占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
比例(%)

陈昌益 董事长 23.30 1.04 0.0107
魏镇炎 总经理、董事 20.00 0.89 0.0092
魏振隆 资深副总经理 17.30 0.77 0.0080
陈逢达 资深副总经理 17.30 0.77 0.0080
林大毅 资深副总经理 17.30 0.77 0.0080
刘鸿祺 资深副总经理 14.00 0.63 0.0064
侯爵 资深副总经理 14.00 0.63 0.0064

Jing�Cao 资深副总经理 14.00 0.63 0.0064

史金鹏 资深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3.00 0.58 0.0060

刘丹阳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10.00 0.46 0.0046

小计 160.20 9.33 0.0736
核心（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

（技术）人员（503人） 1556.50 90.67 0.7150

总计 1,716.70 100.00 0.7886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员名单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和《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调整后）》的内容一致。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05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844.85 万份，行权有效期为 2017 年 11 月

27 日 -� 2025 年 11 月 24 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422.82 万份，行权有效期为 2018 年 11 月

26 日 -� 2025 年 11 月 24 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422.525 万份， 行权有效期为 2019 年 11

月 25 日 -� 2025 年 11 月 24 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19 年第四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3,164,450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3,164,450 股， 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18.72%。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
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15 年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
1、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同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旭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及《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
查。

2、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环
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
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的全部事宜。

3、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中的部分表述稍作修订，并已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告修订后的《环旭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二）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并于当日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议
案》，确定公司此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11 月 25 日。 鉴
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 职务变动等原因不再具备获
授股票期权的资格，对此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人数和数量进行调整。 此次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人数由 1,406 人调整为 1,382 人，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 2,700 万份变更为 2,663.95 万份。 监事会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
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

（三）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
案》。 鉴于有 152 名激励对象离职、75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 15 名激励对象于
2015 年度、26 名激励对象于 2016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而注销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 398.39 万份。 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由 1,382 人调整
为 1,155 人，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2,663.95 万份调整为 2,265.56 万份。

2、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
益的议案》。 鉴于有 55 名激励对象离职、1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期权及 17 名激励对
象于 2017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的原因而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98.665
万份。 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总数由 1,155 人调整为 1,099 人，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数量由 2,265.56 万份调整为 2,166.895 万份。

3、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

分权益的议案》。 鉴于公司自 2018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有 28 名激励
对象离职、1 名激励对象退休及 13 名激励对象于 2018 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根
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51.74 万份
（前述 1 名因退休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
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本次调整后，股权激
励对象调整为 1,070 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2,115.155 万份。

二、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本此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

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不在本次股权
激励的激励对象范围之内。

序号 姓名 职务 行权数量（份） 2019年第三季度行权
数量（份）

2019年第三季度行
权数量占可行权总

量的比例
一、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
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
激励的相关员工激励对象小计

3,164,450 3,164,450 18.72%

合 计 3,164,450 3,164,450 18.72%
注明：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上市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三）行权人数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人数为 1,071 人，2019 年第四季度共有 419 人

参与行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419 人参与行权。

（四）2019 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价格为 15.54 元 / 股。
三、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

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 3,164,450 股。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75,923,580 3,164,450 2,179,088,030

总计 2,175,923,580 3,164,450 2,179,088,030

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通过自主行权方式，2019 年第四季度共行权且

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3,164,450 股，获得募集资金 49,175,553.00 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股份共 3,164,450
股，累计获得募集资金 49,175,553.00 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 2,175,923,580 股变更为 2,179,088,030 股。 公司 2019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3964 元 / 股。 若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 2,179,088,030 股
为基数计算，2019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3959 元 / 股。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0-004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9 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披露的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募
集说明书》（简称“《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
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发行利率由固定利率加上浮动利率构成。 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公司
决定上调“17 黄金债”后 2 年的固定利率 50 个基点，即“17 黄金债”存续期后两年的
票面利率中的固定利率部分为 6.00%， 并在其存续期后 2 年（即 2020 年 2 月 27 日
至 2022 年 2 月 26 日）固定不变。

2、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
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
择继续持有本次债券。

3、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回售登记期
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

4、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 因公司
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5、本次回售申报可以撤销。
6、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 2020 年 2 月

27 日）以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7 黄金债”，请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
次回售的风险，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断并作出独立判断。

为保证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40� � � � � � � � � 回售简称：黄金回售
2、回售登记期：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8 日。
3、回售价格：面值 100 元人民币。 以 1,000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 元的整数倍。
4、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

售登记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每日收市
后回售申报能撤销。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
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5、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

视为投资者放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次债券。
6、 已进行回售登记的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通过固

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办理撤销回售登记业务。
7、 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20 年 2 月 27 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8、发行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转售，转售完成后将注销剩余未转售

债券。
9、 风险提示：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在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

2020 年 2 月 27 日）以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7 黄金债”，请债券持有
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断并作出独立判
断。

二、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

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利率由固定利率加上浮动利率构成。 根据当前的市场环境，公司决定

上调“17 黄金债”后 2 年的固定利率 50 个基点，即“17 黄金债”存续期后两年的票面
利率中的固定利率部分为 6.00%， 并在其存续期后 2 年（即 2020 年 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26 日）固定不变。
三、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次回售登记期为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8 日（交易日）。“17 黄金债”

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 回售申报的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交
易。

四、本次债券回售相关机构
1、发行人：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新兵
电话：0476-8283822
传真：0476-8283075
2、主承销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实、郑云桥
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02
债券代码：136985 债券简称：17 黄金债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股东谭雄玉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67,924,968 股，谭雄玉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80,754,933 股。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谭雄玉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 9,439,918 股。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披露《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19-060），根据谭雄玉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自 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谭雄玉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拟减
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4,260,000 股。 2020 年 1 月 3 日， 公司收到谭雄玉等股东
《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通知》。 根据股东通知，现将谭雄玉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
结果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谭雄玉 5%以下股东 67,924,968 4.762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67,924,968股

刘三平 5%以下股东 194,041 0.013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94,041股

谭海艳 5%以下股东 58,288 0.004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58,288股

王兰女 5%以下股东 77,636 0.005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77,63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谭雄玉 67,924,968 4.7620% 亲属关系
刘三平 194,041 0.0136% 亲属关系
谭海艳 58,288 0.0041% 亲属关系
王兰女 77,636 0.0054% 亲属关系

合计 68,254,933 4.7851%—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谭雄
玉

9,439,9
18

0.6618
%

2019/10/1
0～
2019/12/3
1

集中竞
价交易 4.88－5.03 46,707,13

8

未完成：
4,820,082
股

58,485,050 3.7607
%

刘三
平 0 0%

2019/10/1
0～
2019/12/3
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194,041股 194,041 0.0125
%

谭海
艳 0 0%

2019/10/1
0～
2019/12/3
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58,288股 58,288 0.0037
%

王兰
女 0 0%

2019/10/1
0～
2019/12/3
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77,636股 77,636 0.0050
%

注：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股东减持
前持股及减持比例按增发前总股本计算，当前持股比例按增发后总股本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1/4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药厂）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相关要求，对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申请注册批件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 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
剂型 胶囊剂 胶囊剂
申请事项 药品生产技术转让 药品生产技术转让
规格 25mg 50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
批件号 2019B04580 2019B04581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194094 国药准字 H20194095
药品生产企业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重庆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地址：重庆
市长寿区凤城镇桃花街）将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药品生产技术转让至太极集
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生产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1 号），发给
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重庆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品种的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50021733。 注册标准执行国家药品标准 WS-10001-(HD-0592)
-2002、药品有效期 18个月，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相应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重庆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地址：重
庆市长寿区凤城镇桃花街） 将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药品生产技术转让至太
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生产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1 号），
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同时注销重庆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品种的药品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H50021734。 注册标准执行国家药品标准 WS-10001-
(HD-0592)-2002、药品有效期 18个月，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相应修订。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 2024年 12月 12日 至 2024年 12月 12日

二、药品适应症及研究情况
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用于冠心病，更年期综合症，隐性糖尿病及肿瘤的辅助用药。
该药在公司受让之前为重庆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
2016 年 12 月涪陵药厂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技术转让的补充申请，现已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该补充申请批准后可

以直接生产上市。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截止本公告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库查询，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同品种药品批准文号共 19 条，其中中药批准文号 11 个，化药批准文号 8 个。 根据《米内网》

统计数据，2018 年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同品种在全国城市零售药店销售收入为 428 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涪陵药厂为公司核心生产企业，人参茎叶总皂苷胶囊的批准生产将丰富公司的产品线，新增在冠心病，更年期综合症，隐性糖尿病及肿瘤的辅助用药领域。
该药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0-0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南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
吗啡缓释片（24h 渗透泵型）临床试验《受理通知书》。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相关要求，对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申请受理临床试验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盐酸吗啡缓释片（24h 渗透泵型）
2、剂型：片剂
3、规格：60mg
4、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2.2 类

5、申请事项：新药申请临床
6、申请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受理号：CXHL1900433 国
二、药品适应症及研究情况
盐酸吗啡缓释片（24h 渗透泵型）为西南药业研发的新型缓释制剂。 该药主要适

用于其他镇痛药无效的，需要每天、连续不断、长期阿片类镇痛治疗的疼痛。 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的癌痛治疗三阶梯方案的要求， 吗啡是治
疗重度癌痛的代表性药物。 盐酸吗啡缓释片（24h 渗透泵型）为含有已知活性成份的
新剂型，境内外均未上市的改良型 2.2 类新药。本品采用单室渗透泵技术，制成一日
服用一次的盐酸吗啡新剂型缓释片，可以使患者体内血药浓度更平稳，毒副作用更
小，镇痛作用更稳定持久。 西南药业已完成本品动物药代动力学试验，结果显示：本

品具有显著的缓释效果，能维持 24h 的有效血药浓度，作用时间明显长于盐酸吗啡
普通片和 12h 盐酸吗啡缓释片，初步显现在临床应用上将有明显优势。

截至目前，西南药业对该药品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637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将会按

程序对西南药业所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评审批。 经审批通过后，西南药业将收到
上述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即可启动药物临床研究相关工作，待完成临床研究后，
将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临床试验数据及相关资料，申报生产上市。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我国临床治疗癌症疼痛主要使用阿片类药物，其中吗啡是阿片类代表药物。 国

内目前有普通片、缓释片、注射液和口服液等剂型。 根据《米内网》统计数据，2018 年
吗啡制剂在全国城市公立医院终端销售额为 23,778 万元。 我司研发的盐酸吗啡缓

释片（24h 渗透泵型）采用渗透泵技术制备，属于国内外均未上市的 2.2 类新药。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

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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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7 黄金债”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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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1 月 3 日
收到公司监事王玮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玮先生系公司股东江西电线电缆总
厂提名的监事，现因其在该单位的工作变动，故王玮先生因工作和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监事职务。 辞职后，王玮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玮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

生效，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
运行。 公司将会按照相关规定完成监事补选工作。

公司监事会对王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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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1 月 3 日
收到公司董事彭忠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彭忠先生系公司股东江西电线电缆
总厂提名的董事，现因其在该单位的工作变动，故彭忠先生因工作和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彭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彭忠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
常运行。 公司将会按照相关规定完成董事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彭忠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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